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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经理人道德行为准则 

 

尖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通过以下之适用于本公司董

事及经理人之道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本准则」)。 

任何一种准则或政策皆无法列举所有可能发生之情形。准此，本准则仅系为本公

司董事及经理人提供指导原则。对于可能涉及本准则中一或数条条文之特定情事

之相关疑问，公司鼓励董事及经理人将该疑问向本公司董事长反应；董事长并得

视情况征询本公司外部法律顾问之意见。 

兼任本公司经理人之董事，除遵守本准则外，应另遵守本公司员工从业行为之从

业道德守则。      

(一) 防止利益冲突： 

本公司董事、经理人行为准则皆须以公司整体利益为考虑，不得意图使其

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获致不当利益或妨碍公司利

益。 本公司与前述人员所属之关系企业有资金贷与、背书保证、重大资产

交易、进(销)货往来之情事均须依据本公司「资金贷与他人作业程序」、

「背书保证作业程序」、「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程序」等公司内部规章及

主管机关规定办理；若董事、经理人行为未能符合上述规范时，应主动向

本公司董事会说明其与公司是否有利益冲突之情事。 

 

(二) 避免图私利机会： 

     本公司应避免董事或经理人为下列事项： 

(１) 透过使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藉由职务之便而有图私利之机会。 

(２) 透过使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藉由职务之便以获取私利。 

(３) 与公司竞争。当公司有获利机会时，董事或经理人有责任增加公司所

能获取之正当合法利益。 

(三) 保密责任： 

董事或经理人对于公司本身或其业务往来之信息，除经授权或法律规定

公开外，应负有保密义务。应保密的信息包括所有可能被竞争对手利用

或泄漏之后对公司或客户有损害之未公开信息。 

 

(四) 公平交易 

董事及经理人应尽力公平对待本公司之客户、供货商、竞争对手及员工。

任何董事或经理人均不得透过操纵、隐匿、滥用基于职务所获悉之信息、

对重要事项作不实陈述或藉由其他蓄意之不公平交易影响，而自任何人获

取不当利益。 

 

(五) 保护并适当使用公司资产 

董事或经理人均有责任保护公司资产，并确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于公务

上，若被偷窃、疏忽或浪费均会直接影响到公司之获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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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遵循法令规章 

      董事或经理人应遵守适用于本公司之规章、规则及命令，包括本公司制订

供董事及经理人遵守之相关政策、程序；就本公司有价证券所为之交易，

并应遵循主管机关颁订之证券交易相关法令规范。  

 

(七) 鼓励呈报任何非法或违反道德行为准则之行为： 

     董事及经理人应推广道德行为观念，并采取下列措施：  

(1)鼓励员工于怀疑或发现有违反法令规章或道德行为准则之行为时，向经

理人、内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适当人员呈报。 

(2)本公司将尽全力保护呈报者的安全，使其免于遭受报复（或威胁、骚扰）

之风险。 

 

(八) 惩戒措施： 

      董事或经理人有违反道德行为准则之情形时，本公司应依违法情况追究失

职人员责任或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且实时于公开信息观测站揭露违反道德

行为准则人员之职称、姓名、违反日期、违反事由、违反准则及处理情形

等信息。并宜制定相关申诉制度，提供违反道德行为准则者救济之途径。 

 

 (九) 豁免适用之程序 

      本准则之豁免仅得由董事会为之。豁免董事或经理人遵循公司之道德行为

准则，必须经由董事会决议通过，且实时于公开信息观测站揭露允许豁免

人员之职称、姓名、董事会通过豁免之日期、豁免适用之期间、豁免适用

之原因及豁免适用之准则等信息。 

 

 (十) 揭露方式 

须于年报、公开说明书及公开信息观测站揭露其所订定之道德行为准则，

修正时亦同。 

 

(十一)实施及修正 

      本准则经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通过后实施并提报股东会，修正时亦同。 


